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新簡字第277號

原      告  李羿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吳郁菁  

原      告  何沛諠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涂威霖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蔡秉蒼  

複代理人    黃仕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就本院113年度交

簡字第127號過失傷害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

13年度交簡附民字第25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李羿新臺幣參萬零肆佰玖拾貳元、原告何沛諠新

臺幣陸萬肆仟零肆拾捌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萬零肆佰玖

拾貳元、陸萬肆仟零肆拾捌元，各為原告李羿、何沛諠預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何沛諠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訴之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李羿新臺幣（下同）144,672

元、原告何沛諠185,007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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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8日12時1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

0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臺南市○○區○○○路○○○○○○

○○○○路000○0號前，變換車道時未注意保持安全距離即

右轉，而與同向後方由原告李羿所騎乘並搭載原告何沛諠之

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致原告李羿騎

乘之機車倒地（下稱系爭事故），造成原告李羿受有四肢擦

挫傷、腹部擦傷、左側髖部挫傷、左下腹壁挫傷合併開放性

傷口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原告何沛諠則受有右側食指

2.5公分撕裂傷、四肢擦挫傷、背部擦傷、右食指末位指節

閉鎖性骨折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下列損害：

　⒈原告李羿部分：醫療費用10,402元、看護費12,000元、交通

費2,270元、精神慰撫金12萬元，總計為144,672元。

　⒉原告何沛諠部分：醫療費用21,087元、看護費12,000元、交

通費1,920元、精神慰撫金15萬元，總計為185,007元。

三、被告則以下列情詞資為抗辯：

　㈠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就原告各項請求表示意見如下：

　⒈原告李羿部分：

　⑴醫療費用：不爭執。

　⑵看護費：診斷證明書並未記載原告李羿有看護之必要。

　⑶交通費：否認原告李羿有支出交通費之必要。

　⑷精神慰撫金：原告李羿請求12萬元過高，請法院審酌兩造之

身分地位、學經歷、財產狀況、痛苦程度酌定之。

　⑸又系爭事故經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之結果，原告

李羿超速行駛，未注意車前狀況，同為肇事原因，原告李羿

與有過失，應負擔50％之過失責任，請求減輕被告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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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⒉原告何沛諠部分：

　⑴醫療費用：不爭執。

　⑵看護費、交通費、精神慰撫金：被告均未表示意見。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

者，行車時速不得超過50公里。但在設有快慢車道分隔線之

慢車道，時速不得超過40公里，未劃設車道線、行車分向線

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時速不得超過30公里；汽車在同向二

車道以上之道路，除應依標誌或標線之指示行駛外，變換車

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道路安全交通規

則第93條第1項第1款、第98條第1項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查

被告於上開時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

臺南市○○區○○○路○○○道○○○○○○○○路000○0

號前，欲變換車道右轉至加油站，本應注意變換車道時須保

持安全距離，而依當客觀情狀，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

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右轉，適原告李羿騎乘車牌號碼000-00

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並搭載原告何沛諠，以時速70公里之速

度，同向沿中正南路機慢車優先道超速行駛至該處，兩車遂

發生碰撞，致原告李羿騎乘之機車隨即再撞擊路旁所立之告

示牌及水桶後人車倒地，造成原告李羿受有系爭傷害；原告

何沛諠則受有系爭傷勢。又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貨車，變換車

道未注意安全距離，為肇事主因；原告李羿駕駛普通重型機

車，超速行駛，為肇事次因。而被告因上開過失傷害行為，

經本院刑事庭於113年1月25日以113年度交簡字第127號判

決，判處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

1,000元折算1日等情，有上開刑事判決、調查筆錄、道路交

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A2道路交

通事故談話紀錄、監視器畫面截圖、行車紀錄器畫面截圖、

系爭事故照片、訊問筆錄、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下

稱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下稱耕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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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診斷證明書、德上診所診斷證明書、新北市仁愛醫院

（下稱仁愛醫院）診斷證明書、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

議委員會覆議意見書、受傷照片在卷可稽（調解卷第15-18

頁、本院卷㈠第39-61、89-94、109、113、119-121、135、

143、153、169、173、251-252頁、本院卷㈡第23-29頁），

復經本院調閱上開刑事案件電子卷宗核閱無誤，堪認屬實。

是被告及原告李羿之上開過失行為，與原告李羿所受之系爭

傷害、原告何沛諠所受之系爭傷勢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乙

情，亦堪認定。

　㈡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

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

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李

羿、何沛諠因被告上開過失行為而分別受有系爭傷害、系爭

傷勢，已如前述，揆諸上揭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負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茲就原告所主張各項損害賠償項目及金

額是否有據，分別論述如下：

　⒈原告李羿部分：

　⑴醫療費用：

　　原告李羿主張因系爭傷害就醫治療、購買醫材，共支出醫療

費用10,402元，並提出奇美醫院收據、耕莘醫院收據、德上

診所收據、宏恩藥局估價單及發票為證（本院卷㈠第111、1

15-117、123-133、137-141頁、本院卷㈡第71頁），且為被

告所不爭執（本院卷㈠第106頁），核屬有據。

　⑵看護費：

　　原告李羿主張因系爭傷害無法正常生活起居，需家人看護10

日，以每日1,200元計算，請求看護費12,000元，並提出受

傷照片為憑（本院卷㈡第23頁）。然查，觀諸原告李羿提出

之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耕莘醫院診斷證明書、德上診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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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證明書（本院卷㈠第109、113、119-121、135頁），均未

記載原告李羿因系爭傷害而有專人照護之必要。另經本院函

詢奇美醫院關於原告李羿所受系爭傷害有無專人照護之必

要，經該院回覆：原告李羿應有軀幹及四肢多處傷口，但無

明顯骨折或內部臟器損傷，一般情形下，年約19歲之成人，

可能無法順利從事上學或工作，但不需要專人照護等語，有

奇美醫院113年7月8日（113）奇醫字第3299號函覆之病情摘

要附卷可憑（本院卷㈠第213頁），是難認原告李羿因系爭

傷害有專人看護之必要，則其此部分請求，要屬無據。

　⑶交通費：

　　原告李羿主張因系爭傷害於111年11月9日至同年月10日搭乘

計程車前往耕莘醫院就醫2次，支出計程車車資590元；於同

年11月11日至同年12月10日搭乘計程車前往德上診所就醫12

次，支出計程車車資1,680元，並提出計程車收據、乘車證

明為憑（本院卷㈡第21、43-45頁）。惟查，上開單據經本

院與原告李羿前開主張之就醫日期核對，原告李羿前往耕莘

醫院部分，僅有111年11月9日前往耕莘醫院所支出之計程車

車資370元；另於111年11月11日至同年12月10日前往德上診

所部分，相符之計程車單據金額則僅有745元，其餘日期均

無相關交通費單據，是原告李羿得請求之交通費為1,115

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⑷精神慰撫金：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

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

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

數額。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受有精神上之痛苦，而請求慰

藉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須斟酌雙方之身分、資力與加

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

字第223號民事判例、86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民事判決意旨

參照）。查原告李羿因被告之過失行為受有系爭傷害，已如

前述，原告李羿精神上應承受相當之痛苦，故其就所受非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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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上之損害，請求被告賠償相當之金額即精神慰藉金，自屬

有據。次查，原告李羿係大學在學學生，111、112年度所得

為39,614元、39,160元，名下無財產；被告係大學畢業，從

事工程業，111、112年度所得為12,050元、11,306元，名下

有房屋3棟、土地2筆、汽車1輛、投資1筆等財產等情，有調

查筆錄及本院依職權調閱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

果在卷可佐（本院卷㈠第39、42頁）。本院審酌上述兩造之

身分、教育程度、經濟能力及原告李羿因系爭傷害所遭受精

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李羿請求被告賠償非財

產上損害即精神慰撫金4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尚

屬無據。

　⑸基上，原告李羿得請求被告賠償51,517元（計算式：10,402

+1,115+40,000＝51,517）。

　⒉原告何沛諠部分：

　⑴醫療費用：

　　原告何沛諠主張因系爭傷勢就醫治療，共支出醫療費用21,0

87元，並提出奇美醫院收據、仁愛醫院收據、德上診所收據

為證（本院卷㈠第145-151、155-167、171、175-187頁），

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㈠第106頁），核屬有據。　

　⑵看護費：

　　原告何沛諠主張因系爭傷勢無法正常生活起居，其右手食指

尚在復健，迄今仍不能恢復伸縮，需家人看護10日，以每日

1,200元計算，請求看護費12,000元，並提出受傷照片為憑

（本院卷㈡第25-29頁）。然查，觀諸原告何沛諠提出之奇

美醫院診斷證明書、仁愛醫院診斷證明書、德上診所診斷證

明書（本院卷㈠第143、153、169、173頁），均未記載原告

何沛諠因系爭傷勢而有專人照護之必要。另經本院函詢奇美

醫院關於原告何沛諠所受系爭傷勢有無專人照護之必要，經

該院回覆：原告何沛諠因右手食指末指節閉鎖性骨折合併指

節彎曲角度受限，至復健科接受治療，日常生活之手部精細

動作受影響，亦不建議右手過度負重等語，有奇美醫院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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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8日（113）奇醫字第3299號函覆之病情摘要附卷可憑

（本院卷㈠第215頁），亦未提及原告何沛諠之系爭傷勢有

專人照護之必要，是難認原告何沛諠因系爭傷勢有專人看護

之必要，則其此部分請求，要屬無據。

　⑶交通費：

　　原告何沛諠主張因系爭傷勢於111年11月9日至同年月18日搭

乘計程車前往仁愛醫院就醫8次，支出計程車車資1,510元；

於同年月19日至同年月20日搭乘計程車前往德上診所就醫2

次，支出計程車車資410元，並提出計程車收據、乘車證明

為憑（本院卷㈡第45頁）。惟查，上開單據經本院與原告何

沛諠前開主張之就醫日期核對，僅有111年11月19日至同年

月20日前往德上診所所支出之計程車車資410元，其餘日期

均無相關交通費單據，是原告何沛諠得請求之交通費為410

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⑷精神慰撫金：

　　查原告何沛諠因被告之過失行為受有系爭傷勢，右手食指指

節彎曲角度受限，需復健治療，堪認原告何沛諠精神上應承

受相當之痛苦，故其就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請求被告賠償

相當之金額即精神慰藉金，自屬有據。次查，原告何沛諠係

大學在學學生，111年度無所得，112年度所得為41,580元，

名下無財產；被告之學歷、工作及財產所得，則如前所述，

有調查筆錄及本院依職權調閱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

詢結果在卷可佐（本院卷㈠第44頁）。本院審酌上述兩造之

身分、教育程度、經濟能力及原告何沛諠因系爭傷勢所遭受

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何沛諠請求被告賠償

非財產上損害即精神慰撫金7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

求，尚屬無據。

　⑸基上，原告何沛諠得請求被告賠償91,497元（計算式：21,0

87+410+70,000＝91,497）。

　㈢再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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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定有

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

故在裁判上法院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最高法院85年台上

字第1756號民事判例參照）。而機車後座之人係因藉駕駛人

載送而擴大其活動範圍，駕駛人為之駕駛機車，應認係後座

之人之使用人(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1170號民事判決意旨

參照)。查被告與原告李羿之過失行為均為造成系爭事故之

原因，已如前述，本院審酌被告行經系爭事故地點，右轉變

換車道時未注意安全距離，其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顯較原告

李羿為重，故認被告應負擔70％之過失責任，原告李羿則負

擔30％之過失責任。而原告何沛諠既搭乘原告李羿騎乘之機

車，因係藉原告李羿載送而擴大其活動範圍，揆諸前開最高

法院裁判意旨，應認原告李羿係原告何沛諠之使用人，自應

承擔原告李羿之過失責任。準此，爰依過失相抵之法則，減

輕被告之賠償金額30％，是被告應賠償原告李羿之金額為3

6,062元（計算式：51,517×70％＝36,062，元以下四捨五

入）；賠償原告何沛諠之金額為64,048元（計算式：91,497

×70％＝64,048）。

　㈣末按保險人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

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定有明文。查原告李羿已領取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金5,570元，有理賠給付明細附卷可參（本院

卷㈡第17頁），故此部分依法應予扣除，是扣除後原告李羿

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30,492元（計算式：36,062-5,570

＝30,492）。

五、綜上所述，原告李羿、何沛諠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各

請求被告給付30,492元、64,048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2日（附民卷第9頁）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前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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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本件係適用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

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原告

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被告之聲請，酌定如主

文第4項後段所示之相當擔保金額，准予被告得預供該擔保

金額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新市簡易庭　法　官  陳尹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佩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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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新簡字第277號
原      告  李羿    


訴訟代理人  吳郁菁  
原      告  何沛諠  


被      告  涂威霖  


訴訟代理人  蔡秉蒼  
複代理人    黃仕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就本院113年度交簡字第127號過失傷害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交簡附民字第25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李羿新臺幣參萬零肆佰玖拾貳元、原告何沛諠新臺幣陸萬肆仟零肆拾捌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萬零肆佰玖拾貳元、陸萬肆仟零肆拾捌元，各為原告李羿、何沛諠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何沛諠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訴之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李羿新臺幣（下同）144,672元、原告何沛諠185,007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8日12時1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臺南市○○區○○○路○○○○○○○○○○路000○0號前，變換車道時未注意保持安全距離即右轉，而與同向後方由原告李羿所騎乘並搭載原告何沛諠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致原告李羿騎乘之機車倒地（下稱系爭事故），造成原告李羿受有四肢擦挫傷、腹部擦傷、左側髖部挫傷、左下腹壁挫傷合併開放性傷口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原告何沛諠則受有右側食指2.5公分撕裂傷、四肢擦挫傷、背部擦傷、右食指末位指節閉鎖性骨折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下列損害：
　⒈原告李羿部分：醫療費用10,402元、看護費12,000元、交通費2,270元、精神慰撫金12萬元，總計為144,672元。
　⒉原告何沛諠部分：醫療費用21,087元、看護費12,000元、交通費1,920元、精神慰撫金15萬元，總計為185,007元。
三、被告則以下列情詞資為抗辯：
　㈠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就原告各項請求表示意見如下：
　⒈原告李羿部分：
　⑴醫療費用：不爭執。
　⑵看護費：診斷證明書並未記載原告李羿有看護之必要。
　⑶交通費：否認原告李羿有支出交通費之必要。
　⑷精神慰撫金：原告李羿請求12萬元過高，請法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學經歷、財產狀況、痛苦程度酌定之。
　⑸又系爭事故經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之結果，原告李羿超速行駛，未注意車前狀況，同為肇事原因，原告李羿與有過失，應負擔50％之過失責任，請求減輕被告賠償責任。
　⒉原告何沛諠部分：
　⑴醫療費用：不爭執。
　⑵看護費、交通費、精神慰撫金：被告均未表示意見。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行車時速不得超過50公里。但在設有快慢車道分隔線之慢車道，時速不得超過40公里，未劃設車道線、行車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時速不得超過30公里；汽車在同向二車道以上之道路，除應依標誌或標線之指示行駛外，變換車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道路安全交通規則第93條第1項第1款、第98條第1項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上開時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臺南市○○區○○○路○○○道○○○○○○○○路000○0號前，欲變換車道右轉至加油站，本應注意變換車道時須保持安全距離，而依當客觀情狀，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右轉，適原告李羿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並搭載原告何沛諠，以時速70公里之速度，同向沿中正南路機慢車優先道超速行駛至該處，兩車遂發生碰撞，致原告李羿騎乘之機車隨即再撞擊路旁所立之告示牌及水桶後人車倒地，造成原告李羿受有系爭傷害；原告何沛諠則受有系爭傷勢。又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貨車，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距離，為肇事主因；原告李羿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超速行駛，為肇事次因。而被告因上開過失傷害行為，經本院刑事庭於113年1月25日以113年度交簡字第127號判決，判處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等情，有上開刑事判決、調查筆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A2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監視器畫面截圖、行車紀錄器畫面截圖、系爭事故照片、訊問筆錄、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下稱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下稱耕莘醫院）診斷證明書、德上診所診斷證明書、新北市仁愛醫院（下稱仁愛醫院）診斷證明書、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覆議意見書、受傷照片在卷可稽（調解卷第15-18頁、本院卷㈠第39-61、89-94、109、113、119-121、135、143、153、169、173、251-252頁、本院卷㈡第23-29頁），復經本院調閱上開刑事案件電子卷宗核閱無誤，堪認屬實。是被告及原告李羿之上開過失行為，與原告李羿所受之系爭傷害、原告何沛諠所受之系爭傷勢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乙情，亦堪認定。
　㈡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李羿、何沛諠因被告上開過失行為而分別受有系爭傷害、系爭傷勢，已如前述，揆諸上揭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茲就原告所主張各項損害賠償項目及金額是否有據，分別論述如下：
　⒈原告李羿部分：
　⑴醫療費用：
　　原告李羿主張因系爭傷害就醫治療、購買醫材，共支出醫療費用10,402元，並提出奇美醫院收據、耕莘醫院收據、德上診所收據、宏恩藥局估價單及發票為證（本院卷㈠第111、115-117、123-133、137-141頁、本院卷㈡第7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㈠第106頁），核屬有據。
　⑵看護費：
　　原告李羿主張因系爭傷害無法正常生活起居，需家人看護10日，以每日1,200元計算，請求看護費12,000元，並提出受傷照片為憑（本院卷㈡第23頁）。然查，觀諸原告李羿提出之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耕莘醫院診斷證明書、德上診所診斷證明書（本院卷㈠第109、113、119-121、135頁），均未記載原告李羿因系爭傷害而有專人照護之必要。另經本院函詢奇美醫院關於原告李羿所受系爭傷害有無專人照護之必要，經該院回覆：原告李羿應有軀幹及四肢多處傷口，但無明顯骨折或內部臟器損傷，一般情形下，年約19歲之成人，可能無法順利從事上學或工作，但不需要專人照護等語，有奇美醫院113年7月8日（113）奇醫字第3299號函覆之病情摘要附卷可憑（本院卷㈠第213頁），是難認原告李羿因系爭傷害有專人看護之必要，則其此部分請求，要屬無據。
　⑶交通費：
　　原告李羿主張因系爭傷害於111年11月9日至同年月10日搭乘計程車前往耕莘醫院就醫2次，支出計程車車資590元；於同年11月11日至同年12月10日搭乘計程車前往德上診所就醫12次，支出計程車車資1,680元，並提出計程車收據、乘車證明為憑（本院卷㈡第21、43-45頁）。惟查，上開單據經本院與原告李羿前開主張之就醫日期核對，原告李羿前往耕莘醫院部分，僅有111年11月9日前往耕莘醫院所支出之計程車車資370元；另於111年11月11日至同年12月10日前往德上診所部分，相符之計程車單據金額則僅有745元，其餘日期均無相關交通費單據，是原告李羿得請求之交通費為1,115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⑷精神慰撫金：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受有精神上之痛苦，而請求慰藉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須斟酌雙方之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民事判例、86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李羿因被告之過失行為受有系爭傷害，已如前述，原告李羿精神上應承受相當之痛苦，故其就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請求被告賠償相當之金額即精神慰藉金，自屬有據。次查，原告李羿係大學在學學生，111、112年度所得為39,614元、39,160元，名下無財產；被告係大學畢業，從事工程業，111、112年度所得為12,050元、11,306元，名下有房屋3棟、土地2筆、汽車1輛、投資1筆等財產等情，有調查筆錄及本院依職權調閱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佐（本院卷㈠第39、42頁）。本院審酌上述兩造之身分、教育程度、經濟能力及原告李羿因系爭傷害所遭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李羿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即精神慰撫金4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尚屬無據。
　⑸基上，原告李羿得請求被告賠償51,517元（計算式：10,402+1,115+40,000＝51,517）。
　⒉原告何沛諠部分：
　⑴醫療費用：
　　原告何沛諠主張因系爭傷勢就醫治療，共支出醫療費用21,087元，並提出奇美醫院收據、仁愛醫院收據、德上診所收據為證（本院卷㈠第145-151、155-167、171、175-18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㈠第106頁），核屬有據。　
　⑵看護費：
　　原告何沛諠主張因系爭傷勢無法正常生活起居，其右手食指尚在復健，迄今仍不能恢復伸縮，需家人看護10日，以每日1,200元計算，請求看護費12,000元，並提出受傷照片為憑（本院卷㈡第25-29頁）。然查，觀諸原告何沛諠提出之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仁愛醫院診斷證明書、德上診所診斷證明書（本院卷㈠第143、153、169、173頁），均未記載原告何沛諠因系爭傷勢而有專人照護之必要。另經本院函詢奇美醫院關於原告何沛諠所受系爭傷勢有無專人照護之必要，經該院回覆：原告何沛諠因右手食指末指節閉鎖性骨折合併指節彎曲角度受限，至復健科接受治療，日常生活之手部精細動作受影響，亦不建議右手過度負重等語，有奇美醫院113年7月8日（113）奇醫字第3299號函覆之病情摘要附卷可憑（本院卷㈠第215頁），亦未提及原告何沛諠之系爭傷勢有專人照護之必要，是難認原告何沛諠因系爭傷勢有專人看護之必要，則其此部分請求，要屬無據。
　⑶交通費：
　　原告何沛諠主張因系爭傷勢於111年11月9日至同年月18日搭乘計程車前往仁愛醫院就醫8次，支出計程車車資1,510元；於同年月19日至同年月20日搭乘計程車前往德上診所就醫2次，支出計程車車資410元，並提出計程車收據、乘車證明為憑（本院卷㈡第45頁）。惟查，上開單據經本院與原告何沛諠前開主張之就醫日期核對，僅有111年11月19日至同年月20日前往德上診所所支出之計程車車資410元，其餘日期均無相關交通費單據，是原告何沛諠得請求之交通費為410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⑷精神慰撫金：
　　查原告何沛諠因被告之過失行為受有系爭傷勢，右手食指指節彎曲角度受限，需復健治療，堪認原告何沛諠精神上應承受相當之痛苦，故其就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請求被告賠償相當之金額即精神慰藉金，自屬有據。次查，原告何沛諠係大學在學學生，111年度無所得，112年度所得為41,580元，名下無財產；被告之學歷、工作及財產所得，則如前所述，有調查筆錄及本院依職權調閱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佐（本院卷㈠第44頁）。本院審酌上述兩造之身分、教育程度、經濟能力及原告何沛諠因系爭傷勢所遭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何沛諠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即精神慰撫金7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尚屬無據。
　⑸基上，原告何沛諠得請求被告賠償91,497元（計算式：21,087+410+70,000＝91,497）。
　㈢再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1756號民事判例參照）。而機車後座之人係因藉駕駛人載送而擴大其活動範圍，駕駛人為之駕駛機車，應認係後座之人之使用人(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117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與原告李羿之過失行為均為造成系爭事故之原因，已如前述，本院審酌被告行經系爭事故地點，右轉變換車道時未注意安全距離，其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顯較原告李羿為重，故認被告應負擔70％之過失責任，原告李羿則負擔30％之過失責任。而原告何沛諠既搭乘原告李羿騎乘之機車，因係藉原告李羿載送而擴大其活動範圍，揆諸前開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應認原告李羿係原告何沛諠之使用人，自應承擔原告李羿之過失責任。準此，爰依過失相抵之法則，減輕被告之賠償金額30％，是被告應賠償原告李羿之金額為36,062元（計算式：51,517×70％＝36,062，元以下四捨五入）；賠償原告何沛諠之金額為64,048元（計算式：91,497×70％＝64,048）。
　㈣末按保險人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定有明文。查原告李羿已領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5,570元，有理賠給付明細附卷可參（本院卷㈡第17頁），故此部分依法應予扣除，是扣除後原告李羿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30,492元（計算式：36,062-5,570＝30,492）。
五、綜上所述，原告李羿、何沛諠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各請求被告給付30,492元、64,048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2日（附民卷第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本件係適用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被告之聲請，酌定如主文第4項後段所示之相當擔保金額，准予被告得預供該擔保金額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新市簡易庭　法　官  陳尹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佩芬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新簡字第277號

原      告  李羿    



訴訟代理人  吳郁菁  

原      告  何沛諠  



被      告  涂威霖  



訴訟代理人  蔡秉蒼  

複代理人    黃仕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就本院113年度交

簡字第127號過失傷害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

13年度交簡附民字第25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李羿新臺幣參萬零肆佰玖拾貳元、原告何沛諠新

臺幣陸萬肆仟零肆拾捌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萬零肆佰玖

拾貳元、陸萬肆仟零肆拾捌元，各為原告李羿、何沛諠預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何沛諠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訴之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李羿新臺幣（下同）144,672元、

    原告何沛諠185,007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8日12時1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

    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臺南市○○區○○○路○○○○○○○○○○路000○0

    號前，變換車道時未注意保持安全距離即右轉，而與同向後

    方由原告李羿所騎乘並搭載原告何沛諠之車牌號碼0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致原告李羿騎乘之機車倒地（下

    稱系爭事故），造成原告李羿受有四肢擦挫傷、腹部擦傷、

    左側髖部挫傷、左下腹壁挫傷合併開放性傷口之傷害（下稱

    系爭傷害）；原告何沛諠則受有右側食指2.5公分撕裂傷、

    四肢擦挫傷、背部擦傷、右食指末位指節閉鎖性骨折之傷害

    （下稱系爭傷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第191條之2、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

    被告賠償下列損害：

　⒈原告李羿部分：醫療費用10,402元、看護費12,000元、交通

    費2,270元、精神慰撫金12萬元，總計為144,672元。

　⒉原告何沛諠部分：醫療費用21,087元、看護費12,000元、交

    通費1,920元、精神慰撫金15萬元，總計為185,007元。

三、被告則以下列情詞資為抗辯：

　㈠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就原告各項請求表示意見如下：

　⒈原告李羿部分：

　⑴醫療費用：不爭執。

　⑵看護費：診斷證明書並未記載原告李羿有看護之必要。

　⑶交通費：否認原告李羿有支出交通費之必要。

　⑷精神慰撫金：原告李羿請求12萬元過高，請法院審酌兩造之

    身分地位、學經歷、財產狀況、痛苦程度酌定之。

　⑸又系爭事故經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之結果，原告

    李羿超速行駛，未注意車前狀況，同為肇事原因，原告李羿

    與有過失，應負擔50％之過失責任，請求減輕被告賠償責任

    。

　⒉原告何沛諠部分：

　⑴醫療費用：不爭執。

　⑵看護費、交通費、精神慰撫金：被告均未表示意見。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

    者，行車時速不得超過50公里。但在設有快慢車道分隔線之

    慢車道，時速不得超過40公里，未劃設車道線、行車分向線

    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時速不得超過30公里；汽車在同向二

    車道以上之道路，除應依標誌或標線之指示行駛外，變換車

    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道路安全交通規

    則第93條第1項第1款、第98條第1項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查

    被告於上開時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

    臺南市○○區○○○路○○○道○○○○○○○○路000○0號前，欲變換車道

    右轉至加油站，本應注意變換車道時須保持安全距離，而依

    當客觀情狀，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

    然右轉，適原告李羿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並搭載原告何沛諠，以時速70公里之速度，同向沿中正南路機

    慢車優先道超速行駛至該處，兩車遂發生碰撞，致原告李羿

    騎乘之機車隨即再撞擊路旁所立之告示牌及水桶後人車倒地

    ，造成原告李羿受有系爭傷害；原告何沛諠則受有系爭傷勢

    。又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貨車，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距離，為

    肇事主因；原告李羿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超速行駛，為肇事

    次因。而被告因上開過失傷害行為，經本院刑事庭於113年1

    月25日以113年度交簡字第127號判決，判處被告犯過失傷害

    罪，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等情，有

    上開刑事判決、調查筆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

    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A2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監視器畫

    面截圖、行車紀錄器畫面截圖、系爭事故照片、訊問筆錄、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下稱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

    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下稱耕莘醫院）診斷證明書、德上診

    所診斷證明書、新北市仁愛醫院（下稱仁愛醫院）診斷證明

    書、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覆議意見書、受傷

    照片在卷可稽（調解卷第15-18頁、本院卷㈠第39-61、89-94

    、109、113、119-121、135、143、153、169、173、251-25

    2頁、本院卷㈡第23-29頁），復經本院調閱上開刑事案件電

    子卷宗核閱無誤，堪認屬實。是被告及原告李羿之上開過失

    行為，與原告李羿所受之系爭傷害、原告何沛諠所受之系爭

    傷勢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乙情，亦堪認定。

　㈡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

    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李羿

    、何沛諠因被告上開過失行為而分別受有系爭傷害、系爭傷

    勢，已如前述，揆諸上揭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茲就原告所主張各項損害賠償項目及金額

    是否有據，分別論述如下：

　⒈原告李羿部分：

　⑴醫療費用：

　　原告李羿主張因系爭傷害就醫治療、購買醫材，共支出醫療

    費用10,402元，並提出奇美醫院收據、耕莘醫院收據、德上

    診所收據、宏恩藥局估價單及發票為證（本院卷㈠第111、11

    5-117、123-133、137-141頁、本院卷㈡第71頁），且為被告

    所不爭執（本院卷㈠第106頁），核屬有據。

　⑵看護費：

　　原告李羿主張因系爭傷害無法正常生活起居，需家人看護10

    日，以每日1,200元計算，請求看護費12,000元，並提出受

    傷照片為憑（本院卷㈡第23頁）。然查，觀諸原告李羿提出

    之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耕莘醫院診斷證明書、德上診所診

    斷證明書（本院卷㈠第109、113、119-121、135頁），均未

    記載原告李羿因系爭傷害而有專人照護之必要。另經本院函

    詢奇美醫院關於原告李羿所受系爭傷害有無專人照護之必要

    ，經該院回覆：原告李羿應有軀幹及四肢多處傷口，但無明

    顯骨折或內部臟器損傷，一般情形下，年約19歲之成人，可

    能無法順利從事上學或工作，但不需要專人照護等語，有奇

    美醫院113年7月8日（113）奇醫字第3299號函覆之病情摘要

    附卷可憑（本院卷㈠第213頁），是難認原告李羿因系爭傷害

    有專人看護之必要，則其此部分請求，要屬無據。

　⑶交通費：

　　原告李羿主張因系爭傷害於111年11月9日至同年月10日搭乘

    計程車前往耕莘醫院就醫2次，支出計程車車資590元；於同

    年11月11日至同年12月10日搭乘計程車前往德上診所就醫12

    次，支出計程車車資1,680元，並提出計程車收據、乘車證

    明為憑（本院卷㈡第21、43-45頁）。惟查，上開單據經本院

    與原告李羿前開主張之就醫日期核對，原告李羿前往耕莘醫

    院部分，僅有111年11月9日前往耕莘醫院所支出之計程車車

    資370元；另於111年11月11日至同年12月10日前往德上診所

    部分，相符之計程車單據金額則僅有745元，其餘日期均無

    相關交通費單據，是原告李羿得請求之交通費為1,115元，

    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⑷精神慰撫金：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

    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

    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

    數額。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受有精神上之痛苦，而請求慰

    藉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須斟酌雙方之身分、資力與加

    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

    字第223號民事判例、86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民事判決意旨

    參照）。查原告李羿因被告之過失行為受有系爭傷害，已如

    前述，原告李羿精神上應承受相當之痛苦，故其就所受非財

    產上之損害，請求被告賠償相當之金額即精神慰藉金，自屬

    有據。次查，原告李羿係大學在學學生，111、112年度所得

    為39,614元、39,160元，名下無財產；被告係大學畢業，從

    事工程業，111、112年度所得為12,050元、11,306元，名下

    有房屋3棟、土地2筆、汽車1輛、投資1筆等財產等情，有調

    查筆錄及本院依職權調閱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

    果在卷可佐（本院卷㈠第39、42頁）。本院審酌上述兩造之

    身分、教育程度、經濟能力及原告李羿因系爭傷害所遭受精

    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李羿請求被告賠償非財

    產上損害即精神慰撫金4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尚

    屬無據。

　⑸基上，原告李羿得請求被告賠償51,517元（計算式：10,402+

    1,115+40,000＝51,517）。

　⒉原告何沛諠部分：

　⑴醫療費用：

　　原告何沛諠主張因系爭傷勢就醫治療，共支出醫療費用21,0

    87元，並提出奇美醫院收據、仁愛醫院收據、德上診所收據

    為證（本院卷㈠第145-151、155-167、171、175-187頁），

    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㈠第106頁），核屬有據。　

　⑵看護費：

　　原告何沛諠主張因系爭傷勢無法正常生活起居，其右手食指

    尚在復健，迄今仍不能恢復伸縮，需家人看護10日，以每日

    1,200元計算，請求看護費12,000元，並提出受傷照片為憑

    （本院卷㈡第25-29頁）。然查，觀諸原告何沛諠提出之奇美

    醫院診斷證明書、仁愛醫院診斷證明書、德上診所診斷證明

    書（本院卷㈠第143、153、169、173頁），均未記載原告何

    沛諠因系爭傷勢而有專人照護之必要。另經本院函詢奇美醫

    院關於原告何沛諠所受系爭傷勢有無專人照護之必要，經該

    院回覆：原告何沛諠因右手食指末指節閉鎖性骨折合併指節

    彎曲角度受限，至復健科接受治療，日常生活之手部精細動

    作受影響，亦不建議右手過度負重等語，有奇美醫院113年7

    月8日（113）奇醫字第3299號函覆之病情摘要附卷可憑（本

    院卷㈠第215頁），亦未提及原告何沛諠之系爭傷勢有專人照

    護之必要，是難認原告何沛諠因系爭傷勢有專人看護之必要

    ，則其此部分請求，要屬無據。

　⑶交通費：

　　原告何沛諠主張因系爭傷勢於111年11月9日至同年月18日搭

    乘計程車前往仁愛醫院就醫8次，支出計程車車資1,510元；

    於同年月19日至同年月20日搭乘計程車前往德上診所就醫2

    次，支出計程車車資410元，並提出計程車收據、乘車證明

    為憑（本院卷㈡第45頁）。惟查，上開單據經本院與原告何

    沛諠前開主張之就醫日期核對，僅有111年11月19日至同年

    月20日前往德上診所所支出之計程車車資410元，其餘日期

    均無相關交通費單據，是原告何沛諠得請求之交通費為410

    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⑷精神慰撫金：

　　查原告何沛諠因被告之過失行為受有系爭傷勢，右手食指指

    節彎曲角度受限，需復健治療，堪認原告何沛諠精神上應承

    受相當之痛苦，故其就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請求被告賠償

    相當之金額即精神慰藉金，自屬有據。次查，原告何沛諠係

    大學在學學生，111年度無所得，112年度所得為41,580元，

    名下無財產；被告之學歷、工作及財產所得，則如前所述，

    有調查筆錄及本院依職權調閱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

    詢結果在卷可佐（本院卷㈠第44頁）。本院審酌上述兩造之

    身分、教育程度、經濟能力及原告何沛諠因系爭傷勢所遭受

    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何沛諠請求被告賠償

    非財產上損害即精神慰撫金7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

    ，尚屬無據。

　⑸基上，原告何沛諠得請求被告賠償91,497元（計算式：21,08

    7+410+70,000＝91,497）。

　㈢再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

    用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定有

    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

    故在裁判上法院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最高法院85年台上

    字第1756號民事判例參照）。而機車後座之人係因藉駕駛人

    載送而擴大其活動範圍，駕駛人為之駕駛機車，應認係後座

    之人之使用人(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1170號民事判決意旨

    參照)。查被告與原告李羿之過失行為均為造成系爭事故之

    原因，已如前述，本院審酌被告行經系爭事故地點，右轉變

    換車道時未注意安全距離，其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顯較原告

    李羿為重，故認被告應負擔70％之過失責任，原告李羿則負

    擔30％之過失責任。而原告何沛諠既搭乘原告李羿騎乘之機

    車，因係藉原告李羿載送而擴大其活動範圍，揆諸前開最高

    法院裁判意旨，應認原告李羿係原告何沛諠之使用人，自應

    承擔原告李羿之過失責任。準此，爰依過失相抵之法則，減

    輕被告之賠償金額30％，是被告應賠償原告李羿之金額為36,

    062元（計算式：51,517×70％＝36,062，元以下四捨五入）；

    賠償原告何沛諠之金額為64,048元（計算式：91,497×70％＝6

    4,048）。

　㈣末按保險人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

    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定有明文。查原告李羿已領取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金5,570元，有理賠給付明細附卷可參（本院

    卷㈡第17頁），故此部分依法應予扣除，是扣除後原告李羿

    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30,492元（計算式：36,062-5,570

    ＝30,492）。

五、綜上所述，原告李羿、何沛諠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各

    請求被告給付30,492元、64,048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2日（附民卷第9頁）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前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本件係適用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

    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原告

    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被告之聲請，酌定如主

    文第4項後段所示之相當擔保金額，准予被告得預供該擔保

    金額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新市簡易庭　法　官  陳尹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佩芬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新簡字第277號

原      告  李羿    



訴訟代理人  吳郁菁  

原      告  何沛諠  



被      告  涂威霖  



訴訟代理人  蔡秉蒼  

複代理人    黃仕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就本院113年度交簡字第127號過失傷害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交簡附民字第25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李羿新臺幣參萬零肆佰玖拾貳元、原告何沛諠新臺幣陸萬肆仟零肆拾捌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萬零肆佰玖拾貳元、陸萬肆仟零肆拾捌元，各為原告李羿、何沛諠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何沛諠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訴之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李羿新臺幣（下同）144,672元、原告何沛諠185,007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8日12時1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臺南市○○區○○○路○○○○○○○○○○路000○0號前，變換車道時未注意保持安全距離即右轉，而與同向後方由原告李羿所騎乘並搭載原告何沛諠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致原告李羿騎乘之機車倒地（下稱系爭事故），造成原告李羿受有四肢擦挫傷、腹部擦傷、左側髖部挫傷、左下腹壁挫傷合併開放性傷口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原告何沛諠則受有右側食指2.5公分撕裂傷、四肢擦挫傷、背部擦傷、右食指末位指節閉鎖性骨折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下列損害：

　⒈原告李羿部分：醫療費用10,402元、看護費12,000元、交通費2,270元、精神慰撫金12萬元，總計為144,672元。

　⒉原告何沛諠部分：醫療費用21,087元、看護費12,000元、交通費1,920元、精神慰撫金15萬元，總計為185,007元。

三、被告則以下列情詞資為抗辯：

　㈠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就原告各項請求表示意見如下：

　⒈原告李羿部分：

　⑴醫療費用：不爭執。

　⑵看護費：診斷證明書並未記載原告李羿有看護之必要。

　⑶交通費：否認原告李羿有支出交通費之必要。

　⑷精神慰撫金：原告李羿請求12萬元過高，請法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學經歷、財產狀況、痛苦程度酌定之。

　⑸又系爭事故經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之結果，原告李羿超速行駛，未注意車前狀況，同為肇事原因，原告李羿與有過失，應負擔50％之過失責任，請求減輕被告賠償責任。

　⒉原告何沛諠部分：

　⑴醫療費用：不爭執。

　⑵看護費、交通費、精神慰撫金：被告均未表示意見。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行車時速不得超過50公里。但在設有快慢車道分隔線之慢車道，時速不得超過40公里，未劃設車道線、行車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時速不得超過30公里；汽車在同向二車道以上之道路，除應依標誌或標線之指示行駛外，變換車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道路安全交通規則第93條第1項第1款、第98條第1項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上開時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臺南市○○區○○○路○○○道○○○○○○○○路000○0號前，欲變換車道右轉至加油站，本應注意變換車道時須保持安全距離，而依當客觀情狀，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右轉，適原告李羿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並搭載原告何沛諠，以時速70公里之速度，同向沿中正南路機慢車優先道超速行駛至該處，兩車遂發生碰撞，致原告李羿騎乘之機車隨即再撞擊路旁所立之告示牌及水桶後人車倒地，造成原告李羿受有系爭傷害；原告何沛諠則受有系爭傷勢。又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貨車，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距離，為肇事主因；原告李羿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超速行駛，為肇事次因。而被告因上開過失傷害行為，經本院刑事庭於113年1月25日以113年度交簡字第127號判決，判處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等情，有上開刑事判決、調查筆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A2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監視器畫面截圖、行車紀錄器畫面截圖、系爭事故照片、訊問筆錄、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下稱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下稱耕莘醫院）診斷證明書、德上診所診斷證明書、新北市仁愛醫院（下稱仁愛醫院）診斷證明書、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覆議意見書、受傷照片在卷可稽（調解卷第15-18頁、本院卷㈠第39-61、89-94、109、113、119-121、135、143、153、169、173、251-252頁、本院卷㈡第23-29頁），復經本院調閱上開刑事案件電子卷宗核閱無誤，堪認屬實。是被告及原告李羿之上開過失行為，與原告李羿所受之系爭傷害、原告何沛諠所受之系爭傷勢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乙情，亦堪認定。

　㈡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李羿、何沛諠因被告上開過失行為而分別受有系爭傷害、系爭傷勢，已如前述，揆諸上揭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茲就原告所主張各項損害賠償項目及金額是否有據，分別論述如下：

　⒈原告李羿部分：

　⑴醫療費用：

　　原告李羿主張因系爭傷害就醫治療、購買醫材，共支出醫療費用10,402元，並提出奇美醫院收據、耕莘醫院收據、德上診所收據、宏恩藥局估價單及發票為證（本院卷㈠第111、115-117、123-133、137-141頁、本院卷㈡第7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㈠第106頁），核屬有據。

　⑵看護費：

　　原告李羿主張因系爭傷害無法正常生活起居，需家人看護10日，以每日1,200元計算，請求看護費12,000元，並提出受傷照片為憑（本院卷㈡第23頁）。然查，觀諸原告李羿提出之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耕莘醫院診斷證明書、德上診所診斷證明書（本院卷㈠第109、113、119-121、135頁），均未記載原告李羿因系爭傷害而有專人照護之必要。另經本院函詢奇美醫院關於原告李羿所受系爭傷害有無專人照護之必要，經該院回覆：原告李羿應有軀幹及四肢多處傷口，但無明顯骨折或內部臟器損傷，一般情形下，年約19歲之成人，可能無法順利從事上學或工作，但不需要專人照護等語，有奇美醫院113年7月8日（113）奇醫字第3299號函覆之病情摘要附卷可憑（本院卷㈠第213頁），是難認原告李羿因系爭傷害有專人看護之必要，則其此部分請求，要屬無據。

　⑶交通費：

　　原告李羿主張因系爭傷害於111年11月9日至同年月10日搭乘計程車前往耕莘醫院就醫2次，支出計程車車資590元；於同年11月11日至同年12月10日搭乘計程車前往德上診所就醫12次，支出計程車車資1,680元，並提出計程車收據、乘車證明為憑（本院卷㈡第21、43-45頁）。惟查，上開單據經本院與原告李羿前開主張之就醫日期核對，原告李羿前往耕莘醫院部分，僅有111年11月9日前往耕莘醫院所支出之計程車車資370元；另於111年11月11日至同年12月10日前往德上診所部分，相符之計程車單據金額則僅有745元，其餘日期均無相關交通費單據，是原告李羿得請求之交通費為1,115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⑷精神慰撫金：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受有精神上之痛苦，而請求慰藉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須斟酌雙方之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民事判例、86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李羿因被告之過失行為受有系爭傷害，已如前述，原告李羿精神上應承受相當之痛苦，故其就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請求被告賠償相當之金額即精神慰藉金，自屬有據。次查，原告李羿係大學在學學生，111、112年度所得為39,614元、39,160元，名下無財產；被告係大學畢業，從事工程業，111、112年度所得為12,050元、11,306元，名下有房屋3棟、土地2筆、汽車1輛、投資1筆等財產等情，有調查筆錄及本院依職權調閱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佐（本院卷㈠第39、42頁）。本院審酌上述兩造之身分、教育程度、經濟能力及原告李羿因系爭傷害所遭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李羿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即精神慰撫金4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尚屬無據。

　⑸基上，原告李羿得請求被告賠償51,517元（計算式：10,402+1,115+40,000＝51,517）。

　⒉原告何沛諠部分：

　⑴醫療費用：

　　原告何沛諠主張因系爭傷勢就醫治療，共支出醫療費用21,087元，並提出奇美醫院收據、仁愛醫院收據、德上診所收據為證（本院卷㈠第145-151、155-167、171、175-18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㈠第106頁），核屬有據。　

　⑵看護費：

　　原告何沛諠主張因系爭傷勢無法正常生活起居，其右手食指尚在復健，迄今仍不能恢復伸縮，需家人看護10日，以每日1,200元計算，請求看護費12,000元，並提出受傷照片為憑（本院卷㈡第25-29頁）。然查，觀諸原告何沛諠提出之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仁愛醫院診斷證明書、德上診所診斷證明書（本院卷㈠第143、153、169、173頁），均未記載原告何沛諠因系爭傷勢而有專人照護之必要。另經本院函詢奇美醫院關於原告何沛諠所受系爭傷勢有無專人照護之必要，經該院回覆：原告何沛諠因右手食指末指節閉鎖性骨折合併指節彎曲角度受限，至復健科接受治療，日常生活之手部精細動作受影響，亦不建議右手過度負重等語，有奇美醫院113年7月8日（113）奇醫字第3299號函覆之病情摘要附卷可憑（本院卷㈠第215頁），亦未提及原告何沛諠之系爭傷勢有專人照護之必要，是難認原告何沛諠因系爭傷勢有專人看護之必要，則其此部分請求，要屬無據。

　⑶交通費：

　　原告何沛諠主張因系爭傷勢於111年11月9日至同年月18日搭乘計程車前往仁愛醫院就醫8次，支出計程車車資1,510元；於同年月19日至同年月20日搭乘計程車前往德上診所就醫2次，支出計程車車資410元，並提出計程車收據、乘車證明為憑（本院卷㈡第45頁）。惟查，上開單據經本院與原告何沛諠前開主張之就醫日期核對，僅有111年11月19日至同年月20日前往德上診所所支出之計程車車資410元，其餘日期均無相關交通費單據，是原告何沛諠得請求之交通費為410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⑷精神慰撫金：

　　查原告何沛諠因被告之過失行為受有系爭傷勢，右手食指指節彎曲角度受限，需復健治療，堪認原告何沛諠精神上應承受相當之痛苦，故其就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請求被告賠償相當之金額即精神慰藉金，自屬有據。次查，原告何沛諠係大學在學學生，111年度無所得，112年度所得為41,580元，名下無財產；被告之學歷、工作及財產所得，則如前所述，有調查筆錄及本院依職權調閱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佐（本院卷㈠第44頁）。本院審酌上述兩造之身分、教育程度、經濟能力及原告何沛諠因系爭傷勢所遭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何沛諠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即精神慰撫金7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尚屬無據。

　⑸基上，原告何沛諠得請求被告賠償91,497元（計算式：21,087+410+70,000＝91,497）。

　㈢再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1756號民事判例參照）。而機車後座之人係因藉駕駛人載送而擴大其活動範圍，駕駛人為之駕駛機車，應認係後座之人之使用人(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117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與原告李羿之過失行為均為造成系爭事故之原因，已如前述，本院審酌被告行經系爭事故地點，右轉變換車道時未注意安全距離，其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顯較原告李羿為重，故認被告應負擔70％之過失責任，原告李羿則負擔30％之過失責任。而原告何沛諠既搭乘原告李羿騎乘之機車，因係藉原告李羿載送而擴大其活動範圍，揆諸前開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應認原告李羿係原告何沛諠之使用人，自應承擔原告李羿之過失責任。準此，爰依過失相抵之法則，減輕被告之賠償金額30％，是被告應賠償原告李羿之金額為36,062元（計算式：51,517×70％＝36,062，元以下四捨五入）；賠償原告何沛諠之金額為64,048元（計算式：91,497×70％＝64,048）。

　㈣末按保險人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定有明文。查原告李羿已領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5,570元，有理賠給付明細附卷可參（本院卷㈡第17頁），故此部分依法應予扣除，是扣除後原告李羿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30,492元（計算式：36,062-5,570＝30,492）。

五、綜上所述，原告李羿、何沛諠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各請求被告給付30,492元、64,048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2日（附民卷第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本件係適用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被告之聲請，酌定如主文第4項後段所示之相當擔保金額，准予被告得預供該擔保金額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新市簡易庭　法　官  陳尹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佩芬　　　　　　





